
地址：上海市国宾路 18 号万达广场 A 座 16 楼（200433）

电话：4008-208-298 021-65335555 传真：021-65888165

上海淘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违约补充协议

1

淘钢网钢铁现货电子交易中心淘钢网钢铁现货电子交易中心淘钢网钢铁现货电子交易中心淘钢网钢铁现货电子交易中心

违约补充协议违约补充协议违约补充协议违约补充协议

甲方（卖方）：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乙方（买方）：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第一条 甲乙双方遵守《淘钢网钢铁现货电子交易中心管理办法》和相关文件，

就交易中产生的违约情况及处理结果签署的属于《电子交易合同》补充协议。

第二条 甲方违约：

1、甲方未在交易日 17:00 前开具卖方提货单并加盖提货专用章及相关印鉴后

传真至本中心客服部和仓库；

2、甲方交付货物与发布的货物信息不符，且未与乙方达成一致意见的；

3、甲方交付货物的生产年月早于卖方挂牌货物的生产年月；

4、甲方未在双方确认交割重量后的15个自然日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寄送至

交易中心；

5、乙方至仓库提货或过户时无法足量提货；

6、乙方过户后提货时，实提量小于合同量从而导致的差额款项大于甲方的履约

保证金额，交易中心向甲方追缴后，甲方未在三个工作日内向居间方补交差额款项；

7、二次结算完成后的十五个自然日内，甲方未依约开具剩余增值税专用发票

（甲方根据二次结算实提价款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扣除过户时甲方已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后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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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乙方违约：

1、交易当日 16：00 前乙方未支付足额货款；

2、乙方在过户或提货前未将加盖乙方提货专用章的《淘钢网电子交易提货单》

传真给交易中心；

3、乙方在交易日后的三个自然日内（不含交易当日）未至仓库办理过户或实提

手续。

4、过户后实提时，乙方未在三个工作日内向居间方补交因实提量大于合同重

量从而导致的差额款项。

第四条 就甲乙双方的违约情况签订的处理情况说明:

1、

2、

第五条 其他情况说明：

1、

2、

第六条 因履行本协议所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钢铁服务业仲裁中心申请仲裁，

按照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仲裁地点：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 803 弄 11 号

楼 204 室。仲裁结果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七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或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第八条 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保留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签名： 签名：

日期： 日期：


